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司法化

行政诉讼法制定时激烈争论的话题
。

经过实践的检验
,

立法确定的复议选择原则已证明了它存在的

合理性
。

但是
,

也许是不经意的偏好
,

人们容易把可供选择的复议救济管道降格为
“

二房
” 。

主持人的

兼职化
、

缺乏论辩的书面审理
、

无需说理的复议决定
、

缺少合意的程序过程等低规格的设计已非简单

的司法化程度问题
,

它危及的是复议解决纠纷机制的正当性
。

实践证明
, “

便捷
、

低廉
、

高效
”

的复议救

济渠道并没有受到众多相对人的青睐
,

人们更乐意直接诉求司法救济管道
。

必须认识到
,

建立
“

复议

选择
”
机制并不是为了减少相对人对复议的需求

,

而是为了增加救济途径选择上的自由
,

高质量的复

议制度应当成为此种 自由最有力的保障
。

三 中立裁判与亲属裁判
。

在绝对司法化背景下
,

由作为纠纷一方的上级行政机关主导复议过程显然

有违正当程序原理
。

然而
,

在效率成为重要考量因素
、

国家现存体制的可允许度和司法最终解纷保障机制

的前提下
,

由球员一方的
“

亲属
”

作出复议决定仍属较经济的解决方案
。

但必须强调的是
,

复议中立在制度

构建上仍存在具体的改革空间
,

建立更具独立色彩和专业化的复议机构和复议专业队伍显然是当务之急
。

四 专家主持与兼职操办
。

转型时期的中国
,

以往人们熟知的官方伦理已基本失宠
,

新道德的定型尚

需时日
。

此种背景下的行政复议
,

乃至行政诉讼制度时常遭遇信任危机
,

尤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形成的个

人利益 相对人利益 与国家利益 不时夹杂着行政主体作为集团的利益 的紧张关系
,

更让当局时刻提醒国

民 安定是第一要务
。

释放此种紧张关系的可选择措施之一提彝寸复议主持人进行职业法学家的改造
。

五 书面审理与公开辩论
。

是否能够保障充分的论辩是反映现代纠纷解决机制公开
、

公平和 自治

的晴雨表
。

现代复议制度从本质上应围绕论辩展开
。

效率原则支配下的书面审理
,

不仅扼杀了
“

阳光是

最好的防腐剂
”

的功能发挥
,

更使当事人间缺乏应有的当面对质机会
,

而这又进一步阻碍了作为职业法

律服务群体的律师为当事人提供高质量的专业服务
。

当然
,

即便建立起充分发挥律师作为论辩技师的

架构
,

仍应通过制度树立起法律框架内的当事人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律师职业伦理
。

中国长期以公共利

益为宗旨的律师职业伦理必须得到改革
,

以便当事人获得最优质的法律服务
。

在一个当事人利益可能

遭受高风险剥夺的纠纷解决领域
,

英国人发明了重要的
“

防护装置
”

—听证
。

实践证明
,

这一装置功效

卓越
,

它既可实现人们对复议制度运作的道德需求
,

又能实现人们对复议制度的高效 益 愿望
。

六 合意本位与强制本位
。

复议的首要任务是解决纷争
,

进而减少法院压力
。

如果复议机关只

顾寻求依法决定和形式法治
,

必然导致实质法治的缺场
。

改进这一危机的可选择处方是 在行政复议

中增强合意 比如建立调解制度
,

减少强制
。

如果我们的行政救济制度总是以追求安定为第一要务
,

总是以
“

征服
”

或
“

压服
”

等不公正方式解决行政纠纷
,

其实是选择了一些很不稳定的处理方式
,

这只能

使更多纠纷潜在化
,

并使行政管理秩序付出更高的成本
。

制度的正当性取决于
“

正当化的过程
” ,

正义的达致是合意与议论
、

程序的统一
。

行政复议应当向司

法化逼近
。

对我国现行行政复议体制的两点反思

黄 红 星
‘

一 关于行政复议机构的设置
。

我国行政复议法没有规定设立相对独立和统一的行政复议机

构
,

而是由行政复议机关内部的法制工作机构承担行政复议的任务
,

行政复议机构具有非独立性
、

从

属性的特点
,

这种制度安排对行政复议功能的发挥具有消极影响
。

首先
,

非独立性和从属性决定了行

政复议的结果难以公正
。

行政复议机关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
,

不仅具有行政上的隶属关

,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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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而且彼此间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其他联系 甚至包括利益上的关系
。

行政复议机关不能不考虑

与被申请人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

不能不考虑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

特另红是当某些具体行政行为本身就

是依据上一级行政机关指令做出的
,

或是经过了上级领导研究
、

批准时美这种指令和研究
、

批准完全是

合法的
。

其次
,

非独立性和从属性决定了下级对上级监督的乏力
。

从行政复议扫奉关中派生出来的行

政复议机构
,

不论在经费保障
、

干部任免上
,

还是在考核
、

奖惩甚至机关福利上
,

都离不开行政复议机

关的支持和帮助
,

都受到行政复议机关主管领导意见的影响
。

因此
,

在发生行政复议机关主管领导

行政机关首长往往公务繁忙
,

多是由副职甚至副秘书长
、

副主任负责 的意见与法律不一致时
,

听命

于行政复议机关主管领导的意见
,

甚至服从于主管领导的意志
,

就成了弱势面对强势的惯常选择
。

第
三

,

复议机关不愿当被告的心理
,

也影响了行政复议翘度功能的有效发择
。

有些行章复议机关的领导
不原当被告

、

怕当被告
,

因此认为行政复议机构受理行政复议案件是
‘

股事找事
’

飞对已受理的行政复

议案件
,

常常是不问是非黑白
,

维持了事 某些行政复议机关的领导摹摹把是否被提起行政诉讼
,

作为

行政复议机构政绩考核的标准之一
。

这常常导致行政复议机构不看幢〔确
、

及时地受理行政复议案件

申请
,

可能导致草率维持行为的发生
。

实践证明
,

没有相对独立和统一的行政复议碧构
,

就难以做出

公正的行政复议裁决
,

难以有效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
。

二 关于行政复议机构工作人员
。

我国行政复议法对于行政复议机构工作人员钓任职资格
、

办

案人数和基本保障等关键性内容均未做出任何具体规定
,

这在实践中导致了诸多的问题
。

首先
,

行政

复议工作人员严重缺位
。

行政争议大量发生在市县两级行政机关
,

而面对大量行酸纠纷的基层行政

复议机关
,

却多数无人专门承担此项工作
,

绝大部分工作人员是兼职七其次
,

行政复织人员素质不高
。

行政复议工作人员不仅应熟悉法律
,

而且应具有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
。 月前

,

由于我国尚没有对行政

复议人员的任职资格做出法律规定
,

所以多数在基层从事行政复议工作的人员未上过大学
,

更没有经

过法律专业的学习
。

有些地方是一般工作人员轮流办案
,

甚至存在亩甲法盲
’,

办案的瑰象
。

第三
,

行政
复议人员职权受限

。

行政复议人员是具体承办案件的人员
,

在案件审理整个过程中承担着直接的责

任
,

但在实际运作中
,

行政复议人员却无任何权力
。

如在对案件的处理上
,

行政复议人员只是提出处

理意见
,

报行政复议机构负责人批准
,

然后再报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 有的还需经过行政复议机关办

公室负责人
、

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委托的领导 批准
。

这种层层审推的制度设计
,

初衷是为了减少错

案
,

但却影响了办案的质量
。

它使直接审理案件的人员完全听命于其所属的行政首长
,

自己对案件的

处理没有自主决定权 而对案件的处理有决定权的又不直接参与案件审理
,

甚至没有法律的基本常

识
。

实践证明
,

没有专职的行政复议人员
,

公平
、

公正审理案件就是 句空话 没有高素质的行政复议

人员
,

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复议裁决 没有行政复议人员的独立
,

就不 育王能做到不偏不倚地行使职权
。

现行行政复议制度限制了行政复议应有功能的发挥
,

为提升行政复议制度的公信力
,

最大限度地

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
,

应建立相对独立于行政机关
、

具有中立性
、

实行国家和省级政府垂直管理的

行政复议机关 建立更具开放性的
、

便于公众参与的
、

更趋合理的复议襄序和审理方式
,

减少行政复议

的审批环节
,

提高办案效率和裁决质量
,

并加强对行政复议的监督
,

保障在全社会实规公平和正义
。

我国现行行政复议体制的缺陷分析

杜宝 国 陈欢欢
·

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将复议管辖权赋予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
,

也即是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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